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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著作权侵权涉诉事项
应对及风险防范探讨

———以某高校公众号图片侵权案为例

●袁德会

　　

[摘要]网络时代各种自媒体蓬勃发展,尤其是图文并茂的公众号,成为向外宣传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自主运营的公众号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如何避免著作权侵权风险,也成了摆在大众面前的一道难题.

本文以某高校公众号图片侵权案为例,分析如何妥善应对涉诉事项,并就做好风险防范进行探讨,旨在增强

人们的著作权法治意识,避免侵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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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网络环境下，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大量未经

授权的图片被随意转发，网络图片数量庞大、传播

速度快和不当使用，引起的侵权纠纷越来越多。 自主运营

的公众号如何避免著作权侵权风险，如何妥善应对著作权侵

权涉诉事项？ 成了摆在大众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某案例为例：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５日，某高校收到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通过EMS快递过来的，关于厦门 XY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诉该校微信公众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纠纷一

案资料((２０２２)闽０２民初２∗∗号)，载明将于２０２２年５月

２５日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原告诉讼请求包括：

(１)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著作权的行为；(２)在《中国

知识产权报》上登载致歉声明不少于３个工作日；(３)赔偿

原告侵权赔偿款数千元及合理开支数千元；(４)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等。

经查，事由是该高校于２０１８年４月转载了该省学联的

推文(已在推文文末注明“图文来源该省学联”)，推文中有

一张图片涉嫌使用了厦门 XY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图片。

收到的资料《作品登记证书》显示，该图片的作品登记时间

为２０２０年，创作完成日期为２０１１年，首次发表/出版/制作

时间为２０１１年。

查清事情真相后，该校经办人员认为学校是转发的学联

推文，而且，转发行为发生在著作权登记时间之前，是否存

在侵权尚有疑问。 而且，推文发布在２０１８年，距起诉时间

已经超过了３年，是否还在诉讼时效内？ 且学校属于非营

利性组织，使用也是非营利性使用，是否属于免责范围？

学校对此事高度重视，针对上述涉诉事项疑点，特意咨

询常年法律顾问，明确告知“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六条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产生”，并不以是

否注册登记为要件。 在公众号转载或使用别人文章或图片

时，声明“侵删”“如侵权告知删除”等免责声明，同时，主

张无主观过错/非营利性使用，而这些并不能免除侵权责

任。 关于诉讼时效，《民法典》规定的３年诉讼时效，起算

点为侵权行为结束时，即微信公众号停止继续刊发、停止使

用涉嫌侵权图片的时间点。 换言之，学校公众号图片涉嫌

侵权事实成立。 由此带来了潜在损失或风险：如进入庭审

程序，学院败诉风险较高，存在赔偿损失；且原告要求学校

登报道歉，若被支持对学校负面影响会比较大。 如何妥善

处理公众号图片侵权涉诉事项，成了摆在学校面前的现实难

题。 最终，经多方努力，学校以较低的成本与对方和解，

原告撤诉，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下面笔者就著作权相关知识以及该事项的妥善解决过程

进行分享，提供一种公众号著作权侵权涉诉事项应对思路，

最后就做好风险防范进行探讨，旨在增强著作权法治意识，

避免侵权风险。

著作权基本知识

著作权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依法享有

的权利。 著作权俗称版权，标示®。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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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

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作品类型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

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术、建筑

作品；摄影作品；视听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

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计算机软件；符合作品

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这九大类型。

著作权包括了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

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

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

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等共十九种人身权和财

产权。 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是著作权权利之一，所谓

“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随着

新媒体宣传的普遍采用，企业微信公众号中、微博发布的微

信文章很容易涉及图片侵权的问题。 未经他人许可的文章

转载，往往也会涉及侵犯著作权的情形。 涉诉案件涉及的

就是其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著作权侵权应诉思路及赔偿的计算标准

上文笔者分享了著作权的基本知识，明确了学校存在侵

权行为。 此时，原告已经起诉，案件已经进入法院，如果

进入庭审程序，学校败诉风险较高，存在赔偿损失；且原告

要求学校登报道歉，若被支持对学校负面影响会比较大。

一旦败诉，还会留下败诉记录，对学校的形象也会存在一定

的不利影响。 经咨询法律顾问，学校经办人员初步达成了

应诉思路，并向学校管理者进行汇报，决定主动与原告联

系，说明情况，期望达成和解，对方撤诉。

在这个应诉思路中，关键点就是和解中的赔偿标准如何

确定。 网络图片作品版权侵权的适当赔偿问题，在我国学

术界和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话题，赔偿金

额目前尚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方既然起诉了，诉求也

明确了要求赔偿，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如何赔偿，都是必

须考虑的。 一般而言，想要达成和解、让对方撤诉，则需

要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根据原告的诉求，学校逐一按照如下步骤应对。 (１)判

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著作权的行为：删除涉及侵权的推

文，并将删除过程录像记录，保留停止侵权的证据。 这一

诉求比较容易满足。 (２)在《中国知识产权报》上登载致歉

声明不少于３个工作日：学校收集了大量的互联网法院关于

图片侵权案判决结果，基本可以判定法院对经济赔偿一般都

会支持，但对是否需要登报致歉等，则会结合侵权行为的性

质、情节、手段、后果，以及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确

定。 考虑到学校的涉诉事项主观上无过错，且未造成相应

损害，应该是无需登报道歉消除影响的。 所以，对登报道

歉的负面影响和风险基本可以排除。 (３)赔偿原告侵权赔偿

款数千元及合理开支数千元：首先是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对著

作权侵权赔偿的相关规定：“《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

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

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

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对故意侵犯著作权

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

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 权利人的实际

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

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

支付的合理开支。”

根据上述规定，法定赔偿额的确定需要进行综合评估，

既要考察侵权人在侵权时的精神状态(即善意还是恶意)，也

要评估网络图片作品在虚拟空间中的范围和影响。 结合涉

诉案例，考虑到学校使用图片并非恶意，也是非营利目的，

并无违法所得，也很难评估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 最好的

办法是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

基于这个思路，学校在网上搜索到了涉案图片的售卖价

格，根据图片大小以及使用范围等，涉案图片售价在３０～

２００元之间(图１为涉案图片网上售价截图)。 根据学校涉案

的推文，经办人员花费５０元购买了相应的图片，获得了该

图片的合法使用权。

图１　涉案图片网上售价截图

同时，学校还通过收集大量的互联网法院关于图片侵权

案判决结果，对经济赔偿判赔结果有个大致预期。 经办人

员也在相关司法涉诉网站上查询到原告涉及多起图片侵权纠

纷案件信息，据此判断原告可能是批量操作，专人代理，原

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应该不是特别高。

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经办人员及时与法院联系，表达

了和解的意愿。 同时，为争取和解时间，经办人员也提交

了关于延长举证期限的申请；考虑到开庭地点在外地以及其

他因素的影响，经办人员还提交了在线视频庭审的申请书。

经办人员也积极回应法院传票的相关信息，提交了校方的地

址信息以及相关佐证材料等。 这些工作的完成，一方面，

表明了学校重视案件，积极配合法院的工作；另一方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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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了校方在纠纷案件处理方面的一定专业性，为接下来和

原告的沟通谈判奠定了一定的专业人设。 校方既然是打算

和解，那么对方的诉求第四条，即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暂时就

不予考虑。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沟通以及和解的达成工

作了。

沟通以及和解协议书

根据校方了解的侵权赔偿等相关规定及司法判决案例，

结合经办人员购买的图片价格５０元，按照最高５倍赔偿计

算，则赔偿额为２５０元；结合“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

元以下的赔偿”的相关条文，初步拟定谈判价格为２５０～５００
元。 经和原告代理律师进行沟通，原告同意和解，经多次

沟通和谈判，结合原告取证、起诉等的合理开支，最后双方

的和解价格是６００元。 同时，也约定原告撤诉、不再主张

其他的权利。

在付款完成之后，原告如约撤诉(图２为厦门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撤诉内容截图)，涉诉案件得以妥善解决，

学校也解除了登报致歉、败诉记录等风险。

图２　厦门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撤诉内容截图

案件反思及风险防范

此案虽然涉诉金额不高，最后也得以妥善解决。 但也

为该校敲响了警钟，让学校反思过程管理中的疏忽，并就如

何防范侵权奉献采取长效机制。

一是加强培训，增强大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学校在著作权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方面均比较薄弱或有遗漏，尤其是网络时代著作权权利有更

新，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是著作权权利之一。 随着新媒体宣

传方式的普遍采用，企业微信公众号、微博发布的微信文章

中同样涉及图片侵权的问题。 未经他人许可的文章转载往

往会涉及侵犯著作权的情形。 对此，学校加强了相关的法

律制度宣贯培训，邀请学校常年法律顾问进行专题培训，以

及社会知名律所进行公益讲座等，及时提供新法推送，全面

提高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素养。 二是主动加强核查，对以

往推文进行全面复核，重点是对转发推文的图片进行复核，

对存疑推文进行删除等。 尽量避免再次发生过往推文可能

涉及的侵权问题。 三是明确作品使用规范，尽量使用原创

作品，使用自己拍摄或者自己绘制的图片，如确需使用他人

图片，付费购买正规图库。 避免随意从网上下载未知来源

的图片，特别是未经许可下载并使用带有他人署名或水印的

图片；尽量避免从他人微信公众号、微博中下载，并使用带

有他人署名或水印的图片。 四是建立知识产权涉诉应对机

制或规范流程。 梳理涉案应诉处理流程，整理成规范流

程，避免不当风险：在收到涉嫌侵权信息时，删除涉嫌侵权

图片或推文(保留删除视频)；购买图片版权；积极和原告沟

通，达成和解，争取原告撤诉；积极配合法院工作，争取和

解时间。 同时，也要对侵权责任进行从严管理，对之后发

生的涉嫌侵权案件将根据情况进行追责。 五是加强对自身

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学校自有作品，申请版权登记(学校提

供版权登记网站等专业协助工作)、在公众号、微信、微博等

平台发表时标注署名等，全面改进学校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自主创新。 本文以某高校公众

号图片侵权案为例，探讨了网络时代著作权侵权涉诉事项应

对及防范，抛砖引玉，旨在对推动知识产权保护、防范侵权

风险有所启迪或帮助。 希望此文能够让大众做好互联网时

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给自主创新一个更健康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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